
附件2
县政府拟决定废止的政府规范性文件目录（17件）

	序号
	发文单位

（制定单位）
	规范性文件

名  称
	废止文号
	废止理由

	1
	县人民政府

（县石油办）
	盐池县关于石油资源开发管理的补充规定
	盐政发

〔2000〕26号
	与现行规定、“放管服”改革等政策规定不符，予以废止。

	2
	县人民政府

（县人社局）
	盐池县离休干部医疗费用管理办法
	盐政办发〔2002〕44号
	与现行规定、政策规定不符。现自治区现行有效相关管理办法及《关于调整离休干部医疗保障待遇标准的通知》（宁人社发〔2018〕108号）内容。予以废止。

	3
	县人民政府

（县石油办）
	盐池县石油资源开发管理的补偿规定
	盐政发

〔2003〕32号
	与现行规定、“放管服”改革等政策规定不符，予以废止。

	4
	县人民政府

（县农业农村局）
	盐池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
	盐政发

〔2005〕116号
	2018年12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已修改，与上位法不一致。执行上位法。予以废止。

	5
	县人民政府

（县爱卫办）
	盐池县病媒生物防制管理办法
	盐政发

〔2009〕124号
	内容与新规定不一致。执行区、市现行有效相关规定。予以废止。

	6
	县人民政府

（县财政局）
	盐池县设施农业（设施养殖）贷款管理办法
	盐政发

〔2009〕125号
	上位法已废止，且与现行规定、政策规定不符。执行国家、自治区现行有效相关法规、政策，予以废止。制定部门应尽快制定新的相关管理办法

	7
	县人民政府

（县爱卫办）
	盐池县爱国卫生管理办法
	盐政发

〔2009〕126号
	内容与新规定不一致。执行区、市现行有效相关规定。予以废止。

	8
	县人民政府

（县应急管理局）
	盐池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责任规定
	盐政办发〔2011〕106号
	声明作废。被新制定《盐池县安全生产行政责任规定》（盐政发〔2018〕2号）替代。予以废止。

	9
	县人民政府

（县发改局）
	盐池县招商引资优惠政策
	盐政办发

〔2011〕58号
	内容与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不适应。执行《盐池县全面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(2018—2020)》等5个政策性文件和区、市关于现行招商引资政策规定执行。予以废止。

	10
	县人民政府

（县住建局）
	盐池县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暂行规定
	盐政发

〔2011〕129号
	声明作废。被新制定《盐池县物业管理实施规定》（盐政规发〔2018〕3号）替代。      

	11
	县人民政府

（县财政局）
	盐池县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管理办法
	盐财发

〔2014〕106号
	声明作废。被2018年新制定《盐池县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管理暂行办法》（盐政办发〔2018〕146号）替代。

	12
	县人民政府

（县财政局）
	盐池县党政机关差旅费管理暂行办法
	盐政办发

〔2014〕116号
	声明作废。被2018年新制定《盐池县党政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（暂行）》（盐政办发〔2018〕147号）替代。

	13
	县人民政府

（县发改局）
	盐池县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
	盐政办发

〔2015〕83号
	声明作废。被2018年新制定《盐池县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（盐政办规发〔2018〕1号）替代。

	14
	县人民政府

（县应急管理局）
	盐池县草原防火应急预案
	盐政发

〔2015〕127号
	声明作废。被新制定了《盐池县草原防火应急预案》（盐政办发〔2019〕39号）替代

	15
	县人民政府

（县政府办）
	盐池县人民政府常务会议规则（修改）
	盐政发

〔2017〕33号
	声明作废。现执行《盐池县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工作规则（修订）》（盐政办发〔2018〕46号）。

	16
	县人民政府（县政府办）
	盐池县人民政府工作规则（修改）
	盐政发

〔2017〕40号
	声明作废。现执行《盐池县人民政府工作规则（修订）》（盐政发〔2018〕40号）。

	17
	国家税务总局盐池县税务局
	盐池县税收保障实施办法
	盐政办发〔2017〕65号


	2018年地税合并，内容与新规定《宁夏回族自治区税费保障办法》（区政府令113号）不一致。予以作废。



 


